
 

  

 
 

关于在我市试行补充工伤保险制度的通知 

 

各县（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各有关单位： 

按照《安徽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要求，为切实保障广大职工权益，充分

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进一步降低用人单位工伤风险，结合我市

实际，在全市范围内试行补充工伤保险制度。现就相关工作通

知如下： 

一、补充工伤保险是由政府引导、用人单位自愿投保、商

业保险公司具体承办的商业性补偿保险。 

二、我市行政区域（含肥东县、肥西县、长丰县、庐江县、

巢湖市）内已参加工伤保险的各类用人单位，均可自愿选择与

符合条件的商业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按照合同约定缴纳补

充工伤保险保费，并由商业保险公司向其支付补充工伤保险补

偿金。 

建设工程项目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可以按建设工程

项目参加补充工伤保险。如出现工程项目延期情形，用人单位

应及时与商业保险公司办理延期保障手续。 

三、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照工伤保险行业风险类别核定补

充工伤保险费缴费标准。用人单位按照该标准，按月向商业保

险公司缴纳补充工伤保险费。 



 

  

商业保险公司在保费到账后应及时向用人单位出具保险费

发票；未及时出具的，不影响商业保险公司向用人单位支付补

充工伤保险补偿金。 

用人单位参加补充工伤保险满一年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应根据该单位上年度工伤保险支缴率重新核定补充工伤保险缴

费标准。 

四、《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由用人单位承担的工伤保险

待遇项目，由商业保险公司予以补偿，不足部分由用人单位支

付。具体补偿范围及标准见附件。 

商业保险公司支付的补充工伤保险补偿金，应以认定工伤

决定书和因工负伤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为依据，商业保险公司

不再另行认定或鉴定。 

为确保补充工伤保险与工伤保险信息的一致性，社保

经办机构与商业保险公司同步核定各自缴费标准，及时支

付相关待遇。  

五、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附件：商业保险公司补充工伤保险保费和补偿金参考明细 

 

 
 

          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 年 9 月 30 日



 

  

附件 
 

商业保险公司补充工伤保险保费和 

补偿金参考明细 

 

一、补充工伤保险投保缴费标准 

根据安徽省工伤保险行业风险分类确定补充工伤保险缴费

标准。具体标准为：一类：每人每月 7 元；二类：每人每月 9

元；三类：每人每月 10 元；四类：每人每月 11 元；五类：每

人每月 14 元；六类：每人每月 17 元；七类：每人每月 21 元；

八类：每人每月 25 元。 

按工程项目参保的，补充工伤保险费按照以下标准缴纳：1、

工程造价 0.3 亿元（含 0.3 亿元）以下缴费比例 1‰；2、工程

造价 0.3-1 亿元（含 1 亿元）缴费比例 0.7‰；3、工程造价 1-5

亿元（含 5 亿元）缴费比例 0.4‰；4、工程造价 5 亿元以上的

缴费比例 0.2‰。 

二、补充工伤保险补偿范围及标准 

（一）企事业单位职工补充工伤保险待遇 

1、停工留薪期工资补偿金：参保职工因工致残，经鉴定为

一至十级的，由商业保险公司按伤残等级一次性支付停工留薪

期工资补偿金。具体标准为：一级 4.2 万元；二级 3.5 万元；三



 

  

级 2.8 万元；四级 2.1 万元；五级 1.8 万元；六级 1.5 万元；七

级 1.2 万元；八级 0.9 万元；九级 0.5 万元；十级 0.3 万元。 

2、停工留薪期护理补偿金：参保职工因工致残，经鉴定生

活不能自理的，由商业保险公司一次性支付停工留薪期护理补

偿金。具体标准为：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 5.8 万元；生活大部

分不能自理的 4.8 万元；生活部分不能自理的 3.8 万元。 

3、工伤复发治疗期护理一次性补偿金：参保职工因工伤复

发经鉴定需要住院治疗的，由商业保险公司按伤残等级一次性

支付护理补偿金。具体标准为：一级 5.8 万元；二级 4.8 万元；

三级 4 万元；四级 3.2 万元；五级 2.6 万元；六级 2 万元。 

4、一次性伤残津贴补偿金：参保职工因工致残，经鉴定为

五级、六级伤残的，由商业保险公司按伤残等级一次性支付伤

残津贴补偿金。具体标准为：五级 2.8 万元；六级 1.8 万元。 

5、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偿金：参保职工因工致残，由商业保

险公司按伤残等级一次性支付伤残就业补偿金。具体标准为：

五级 10.8 万元；六级 9.5 万元；七级 5.4 万元；八级 4 万元；

九级 2.7 万元；十级 1.3 万元。 

6、一次性工亡抚慰金：参保职工因工死亡的，由商业保险

公司一次性支付工亡抚慰金 10 万元。 

（二）按工程建设项目参保的建筑施工企业农民工补充工

伤保险待遇 



 

  

1、停工留薪期工资补偿金：参保职工因工致残，经鉴定为

一至十级的，由商业保险公司按伤残等级一次性支付停工留薪

期工资补偿金。具体标准为：一级 4.2 万元；二级 3.5 万元；三

级 2.8 万元；四级 2.1 万元；五级 1.8 万元；六级 1.5 万元；七

级 1.2 万元；八级 0.9 万元；九级 0.5 万元；十级 0.3 万元。 

2、停工留薪期护理补偿金：参保职工因工致残，经鉴定生

活不能自理的，由商业保险公司一次性支付停工留薪期护理补

偿金。具体标准为：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 5.8 万元；生活大部

分不能自理的 4.8 万元；生活部分不能自理的 3.8 万元。 

3、工伤复发治疗期护理一次性补偿金：参保职工因工伤复

发经鉴定需要住院治疗的，由商业保险公司按伤残等级一次性

支付护理补偿金。具体标准为：一级 5.8 万元；二级 4.8 万元；

三级 4 万元；四级 3.2 万元；五级 2.6 万元；六级 2 万元。 

4、一次性伤残津贴补偿金：参保职工因工致残，经鉴定为

五级、六级伤残的，由商业保险公司按伤残等级一次性支付伤

残津贴补偿金。具体标准为：五级 1.6 万元；六级 1.1 万元。 

5、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偿金：参保职工因工致残，由商业保

险公司按伤残等级一次性支付伤残就业补偿金。具体标准为：

五级 6 万元；六级 4.2 万元；七级 2.4 万元；八级 1.8 万元；九

级 1.2 万元；十级 0.6 万元。 

6、一次性工亡抚慰金：参保职工因工死亡的，由商业保险



 

  

公司一次性支付工亡抚慰金 10 万元。 

（三）其他事项 

1、伤残职工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一年的，补充工伤保险一

次性伤残就业补偿金按照对应等级补偿金额的 30%支付；不足

两年的，按照对应等级补偿金额的 60%支付；不足三年的，按

照对应等级补偿金额的 70%支付；不足四年的，按照对应等级

补偿金额的 80%支付；不足五年的，对应等级补偿金额的 90%

支付。 

2、参保职工已获得工伤复发治疗期护理一次性补偿金的，

此后再次工伤复发，商业保险公司不再支付该项补偿。 

 

 

 

 

 

 

 

 

 

 

 

 



 

  

 

 

 

 

 

 

 

 

 

 

 

 

 

 

 

 

 

 

 

 

 

  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1 年 9 月 30 日印发 


